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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9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李依鳳
電話：08-7362589#208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a33007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216661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4504184_11216661800_1_4504184_11216661800_1.pdf、

4504184_11216661800_1_4504184_11216661800_2.odt、
4504184_11216661800_1_4504184_11216661800_3.docx、
4504184_11216661800_1_4504184_11216661800_4.docx、
4504184_11216661800_1_4504184_11216661800_5.docx、
4504184_11216661800_1_4504184_11216661800_6.docx、
4504184_11216661800_1_4504184_11216661800_7.docx、
4504184_11216661800_1_4504184_11216661800_8.docx、
4504184_11216661800_1_4504184_11216661800_9.docx)

主旨：檢送南投縣政府辦理「中華民國113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

運動會」，參加非聯誼性活動競賽者之心智障礙運動員選

手證明審查資料作業，請貴校協助有參賽需求選手提送審

查，以維護參賽權益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南投縣政府112年4月24日府教輔特字第1120095913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本年度辦理3梯次非聯誼性活動競賽者之心智障礙運動員選

手證明審查，於收件截止日後三週內辦理審查會議，相關

梯次訊息說明如次：

(一)第一梯次截止收件日期：112年5月10日(星期三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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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第二梯次截止收件日期：112年7月5日(星期三)。

(三)第三梯次截止收件日期：112年9月6日(星期三)。

三、請於上開梯次日期截止心智障礙運動員選手證明審查相關

資料收件(以郵戳為憑)，需提送資料者為心智障礙運動員

參加非聯誼性活動競賽且新辦及換發證明者(期限在 113年

5月28日前)；請務必於寄出前確認資料完整性，籌備處不

另接受截止收件後之補件。

四、收件聯絡資訊：(請由各校統一彙整後寄出或親送，勿個別

寄送)

(一)寄送地址：屏東市勝利路9號。

(二)收件單位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。

(三)郵寄請以掛號寄送，並請於寄出3日後致電確認(電話：

08-7362589#208)。

五、請逕至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(以下稱帕總)官方網站(網址：

https://www.ctsod.org.tw/)下載所需使用及參考之表

單。

六、本案審查結果由籌備處通知本府，倘對審查結果有異議，

請於審查結果公告日起15日內提出申訴，並於申訴期限內

將相關證明文件寄達籌備處，將委請帕總心智委員會辦理

再審議。

七、請各校務必協助有參賽需求選手辦理資格審查作業，以維

參賽選手權益。

八、檢附帕總智障運動員審查資料檢核表(供參考用不需填

寫)、各校聯絡人資訊暨送件資料彙整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本縣各國小及特殊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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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全民運動及產業組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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